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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国际实业            股票代码：000159            编号：2016-79 

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之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2016年 11 月 18 日，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本公司”、“公司”）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

时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之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本

公司因补充短期流动资金的需要，拟向控股股东乾泰中晟股权投资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乾泰中晟”）借款 3000万元，借款利率参考同

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,综合考虑公司未来 12个月融资的难度和融资

成本趋势，经协商确定为 6.5%，借款期限为不超过 6个月，可提前

还款，利随本清。 

2、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，因乾泰中晟为本公

司控股股东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

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本次关联交易无需

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形。 

4、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表示事前认可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名称：乾泰中晟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

住所：深圳市福田区香梅路 1061号中投国际商务中心 

注册资本：11,905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彦夫 

经营范围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业务；股权投资；从事对非上市企

业的股权投资，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

市公司股份。 

截止 2015年 12月 31 日乾泰中晟总资产为 65,888.58 万元, 净

资产 57,270.14 万元,净利润 3913.62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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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

1、借款金额：3,000 万元 

2、借款期限：自借款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。 

3、借款用途：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。 

4、借款利率：年利率为 6.5% 

5、担保措施：无担保 

6、借款的发放和偿还：公司根据自身经营资金情况，随时向乾

泰中晟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本次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、公开、公允、合理的原则，符合市

场情况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借

款利率 6.5%，是综合考虑了公司融资成本和资金周转的需求，再结

合未来 12 个月融资的难度和融资成本趋势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

定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

1、本次关联交易用于补充公司经营过程中的短期流动资金，本

次借款无需抵押，不存在抵押资产评估费、公证费、抵质押费用、差

旅费、保险费等筹资成本，审批时间短，相比其他融资方式具有较大

的灵活性和便捷性，有利于公司流动资金的平衡，减少短期流动资金

压力。 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独立

性构成重大影响，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次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

依赖。 

六、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

额 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向控股股东乾泰中晟累计借款金额为 10,000

万元（含本次交易），占公司 201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4.58%。 

七、独立董事意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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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独立董事经对本次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事宜进行认

真审查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本次向控股股东借款事宜是基于公司补充短期流动资金的

需求，借款利率是综合考虑了公司融资成本,再结合未来 12 个月融资

的难度和融资成本趋势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。我们认为，本次关

联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开的原则，交易定价较为合理，符合公司的根

本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，表决程序合法、有效，且

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事项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； 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之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； 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向控股股东借之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6 年 11 月 19 日 




